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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郴县专区
养猪业经济效益考察

肖 安 淼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系列改造运动的开展，农村养猪的经济效益经历了多个变化阶段。

这些变化反映出公与私、城与乡、工业与农业之间多重、复杂的关系。为推行工业化和保证城市猪肉

供给，国家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村生猪的支配能力，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农村养猪的积极性。每一个阶段

的变化，最终都影响到农村养猪的经济效益。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养猪经济完成由旧到新的转变，实

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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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Pig Industry in Chenxian Prefecture of
Hunan Province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Xiao Anmiao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 series of reform movements，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pig farming in the rural areas underwent multiple stages of transformation． These changes reflected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the city and the rural，and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In order
to promot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o ensure the supply of pork in the cities，on the one hand the country had to
strengthen its control over pig reproduction，and，on the other hand，it had to maintain enthusiasm for the raising
of pigs in the rural areas． The changes at each stage ultimately affected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raising pigs in the
rural areas． In this process，the grain-pig economic model complet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thus realizing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养猪，是中国农村最普遍、最重要的家庭副业。传统的养猪业与粮食种植业相辅相成，密不可

分: 粮食种植业为养猪业提供稻谷、红薯、谷糠、薯蔓、菜梗等大部分饲料，养猪业则为种植业提

供猪粪肥。农民既可以通过出售猪肉获得收益，又可以通过增肥使粮食增产获得另一部分收益。这

种养猪与粮食种植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即为 “粮猪经济”。要完全理解养猪的经济效益，就必须从

粮猪经济的角度进行考察。
现有新中国史的研究大多没有注意到这一特殊经济模式，关注的重点只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等对

养猪业所产生的影响，而忽视了养猪业与种植业之间的相互关系①。同时，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经济

结构、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变动，而很少注意到在宏观之下、集体之下的个体选择。事实上，所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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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持该观点的著作可参见何沁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年; 高化民: 《农业合作化运动始

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年; 罗平汉: 《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郭德宏等主编: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年; 等等。近些年来，相关的专题论文也陆续出现，但大多关注的是农

业合作化运动期间牲畜的所有权变更等问题，参见吴卫珍: 《1950 年代中国农村耕牛归属权变化的研究———以浙江省龙

泉县为个案 ( 1950—1961) 》，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2 年; 娄钰晗: 《大跃进前后牲畜饲养问题研究———
以开封专区农村为例 ( 1956—1962) 》，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9 年; 等等。



素最终都通过个体选择产生具体影响。作为一项经济活动，经济效益无疑是影响农民养猪的决定性

因素。本文拟以养猪的经济效益为视角，重新梳理、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历次政策变化对养猪业所

产生的具体影响，以揭示公与私、城与乡、工业与农业之间等多重作用力与养猪业之间的关系。
本文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来自原郴县专区。该区位于湖南东南部，成立于 1949 年 11 月，1950 年

11 月更名为郴州专区，1952 年合并为湘南行政区，1954 年 7 月恢复郴县专区，1960 年 7 月改为郴

州专区，1967 年 3 月改为郴州地区，1994 年设立地级郴州市。为方便叙述，下文如无特殊说明，

均以 “郴县专区”称之。本文考察的时间段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即 1949 年至 1957 年。这一时

期，郴县专区包括郴州镇、郴县、资兴县、永兴县、桂阳县、耒阳县、宜章县、临武县、嘉禾县、
桂东县、汝城县、安仁 县 等 1 镇 11 县，是 湖 南 省 主 要 的 生 猪 生 产 基 地 之 一。据 统 计，1934 年、
1935 年全国 21 省 912 县平均每户农家分别养猪 1．26 头和 1．15 头。其中，湖南省明显高于全国的平

均水平，平均每户农家养猪 1．5 头以上。① 郴县专区的养猪情况总体上处于全省的平均水平②，以郴

县专区为个案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一、1949 年以后农民养猪的经济效益及其发展

1949 年以前，中国农村普遍流传 “养猪不赚钱，只为肥丘田”，“养猪不赚钱，肥了一片田”③

等俗语。养猪业被视为一种投资成本高、回报率低的生产活动。那么，郴县专区农村养猪业的经济

效益究竟如何呢? 这需要综合考虑养猪的开支和收益情况。
( 一) 养猪的开支

从开支来看，农村养猪主要有仔猪费、饲料费和猪栏等工具费的开支，详情分述如下。
1．仔猪费。1952 年以前，一头仔猪平均价格为 7 元左右。据当地物价局统计，1952 年到 1956

年，每斤猪肉平均销售价格从 0．37 元上升到 0．5 元。④ 猪肉涨，仔猪价格也涨。1956 年，仔猪的平

均价格大约为 10 元 /头，涨幅稍高于肉价⑤。以郴县专区农村人均年收入 33 元⑥估算，一头仔猪的

费用约占个人全年收入的 30．3% ; 按一家 4 口计算，相当于全家收入的 7．6%。可见，对普通农户而

言，仔猪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949 年以前，湖南省内存在 “养分猪”的习俗，即买不起仔猪的农户从养母猪的人家赊购小

猪，肥猪出栏时，“扣除原重量，增重部分按协议分成”; 或 “分养母猪，大多是喂养他家一头母

猪，每窝 ( 胎) 送一头仔猪给主人”; 或与别人共养仔猪⑦。这种现象在集体化以后仍有出现。1962
年，郴县专区 ( 时称郴州专区) 民间就恢复了买仔猪要给养母猪户饲料或杀猪后分肉等旧规⑧。

2．饲料费。传统养猪的饲料主要是谷糠、豆饼、油饼等粮油副食品和大量的青饲料，以及少许

粮食。20 世纪 30 年代，费孝通考察江苏农村时指出: “养猪的性质是在利用农田上的副产，好像米

糠，豆糠等屑物”⑨。民国 《湖南实业志》曾记载: “猪之饲养简易，可饲以最低廉之饲料，且猪又

为杂食兽，不宜于单一饲料，可饲以糟糠、杂粮、牧草及庖厨弃物之类。”瑏瑠 又据当时湖南各县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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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民国二十四年各省牲畜估计》，《农情报告》1936 年第 4 卷第 4 期。
参见朱羲农、朱保训编纂: 《湖南实业志》 ( 一)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657 页。
《桂东县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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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发动群众多想办法，生猪生产必能发展》，《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15 日。
《湖南省郴州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 1949—1977) 》，1979 年印行，第 118 页。
《湖南省志·民俗志》，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 年，第 122 页。
《郴州专署农业局关于全区的牲猪生产问题的报告》 ( 1962 年 4 月 30 日) ，郴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95－2－42。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56 页。
朱羲农、朱保训编纂: 《湖南实业志》 ( 一) ，第 656 页。



查，全省养猪几乎均是 “四季以潲水糟糠饭屑”①。郴县专区过去也有 “一把草、一瓢糠、一撮米、
一桶水，稀汤灌大肚”的说法②。

不同的生长时期，生猪需要饲料的种类和喂养量也不同。仔猪断奶后成为 “牵绊猪” ( 即用绳

子拴养) 。这一阶段，“凡地上弃余，无不拣食”，“晨夕亦间饲泔水，少撒米糠”。50 斤以后即为

“架子猪”。这是 “待遇最劣增长最慢的时期”，“只求长骨架”。主要饲料是 “泔水、猪草 ( 各种蔬

菜茎叶) 、苕糠、葫豆糠、红苕藤 ( 甘薯) 之类，与少量米糠剩饭等”。目的是，“第一尽量变农产

弃余为粪肥，第二使猪之骨架尽量胯大，食欲尽量尖锐化，以便迅速屯肥”。100 斤以后即为 “催

肥猪”。主要喂 “屯肥浓料，如玉米或碎米米糠等”，“每日两次，以食饱为度”。催肥期 “约两三

个月”，每头可加重 60 斤至 100 斤。③ 这种方法被称为 “前吊、中稳、后催”三段式养猪法，在改

革开放前仍比较普遍。
三段式养猪法所需饲料实际上包括三类: 精饲料、粗饲料和青饲料。此种养猪法下，郴县专区

生猪每长 1 斤肉需 1．35 斤精饲料、6．81 斤粗饲料和 14．58 斤青饲料④。精饲料主要以稻谷定价; 粗

饲料以谷糠定价; 青饲料主要是薯蔓、猪草、菜叶等，由农民自产，没有成本开支。1952 年以前，

郴县专区每斤稻谷的销售价为 0．043 元至 0．058 元⑤。每斤谷糠价格一般为 0．015 元⑥。1950 年至

1952 年，郴县专区平均每头出栏猪的出肉量为 96 斤⑦，按出肉率 65%计算⑧，每头猪毛重 148 斤。
据此计算，郴县专区平均每头猪的饲料成本为 22．1 元至 24．9 元⑨。

3．猪栏等工具费。当时，养猪普遍采用 “人畜共处”或放养的方式。郴县专区的农村 “多系土

墙茅棚，破漏矮小，不蔽风雨，有的楼下牛栖、楼上人居，有的人畜同室”瑏瑠。据笔者的实地观察，

郴县的养猪栏大部分是搭垛房 ( 即靠着住房盖的房子) 。有的地方没有房屋，就用绳子将猪拴在住

宅附近，或放到田边、池旁吃野草、野菜。这种饲养方式，几乎节约了猪栏等工具的所有开支。即

便是盖了猪栏，其开支随着养猪次数的增多而逐次递减，平摊到每头猪上的费用可忽略不计。
据上所述，50 年代初期，郴县专区养猪的实际总成本约为 29．1 元至 31．9 元。其中，饲料开支

是最主要的开支，约占 75．9%至 78．1% ; 仔猪费约占 21．9%至 24．1% ; 工具开支忽略不计。
( 二) 养猪的收益

粮猪经济模式下，养猪的收益主要有两个部分。
1．售猪收入。这是养猪最主要的收益。50 年代初，郴县专区每斤猪肉的销售价格为 0．34 元至 0．

44 元瑏瑡。全区平均每头出栏猪的出肉量为 96 斤，则每头出栏猪的售肉收入为 32．64 元至 42．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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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出售生猪需交纳屠宰税。当时，郴县专区实际每头猪的平均屠宰税额为 3．39 元至 3．65 元①。据

此推算，郴县专区平均每头猪的售猪收入为 28．99 元至 38．85 元。需要说明的是，1949 年至 1952 年

间，国营供销机构开始收购生猪。由于数量很少，此处暂不讨论。
2．猪粪收益。1952 年以前，除了郴县施用少量硫酸铵外，郴县专区其他地区均没有使用化肥②。

农村主要还是用猪粪、灰肥等有机肥。按照湖南的经验，一头仔猪到出栏一般需要 10 个月至 12 个

月，也有少数养到一年多。据估算，一头仔猪到出栏大约产生纯粪 40 担至 50 担，其肥力相当于硫

酸铵 114 斤、过磷酸钙 72 斤和硫酸钾 67 斤③。每多施 1 担猪粪至少可增产稻谷 10 斤④。因此，每

养一头猪还可通过增肥实现增产 400 斤至 500 斤稻谷。按 1952 年稻谷的收购价 0．045 元 /斤⑤计算，

每养一头猪可因猪粪增产获得 18 元至 22．5 元的隐性收入。
养猪的净收益等于总收入减去总成本。实际上，对农民而言，仔猪费是显性开支，饲料费是隐

性开支; 售猪收入是显性收益，增肥增产的收入是隐性收益。而这些开支、收益于每户农民亦有所

不同。因此，关于养猪收益，有三种计算方法。第一种方法，对不能利用猪粪的专业养猪户而言，

养猪成本包括仔猪费和饲料费，收益只有售猪收入，即在收益部分只计算售猪收入这一显性收益。
据上所述，养一头猪出栏的总成本为 29．1 元至 31．9 元，售猪收入为 28．99 元至 38．85 元，即每头猪

的净收益为－2．91 元至 9．75 元。对此，费孝通指出: “养猪好比 ‘上賨’，零存整取的储蓄办法”，

“实际上是连花去的本钱都不一定收得回”⑥。显然，费氏的计算只考虑了养猪的显性收入，没有考

虑其隐形收入。

按第二种方法计算，即只计算显性成本和显性收益，则净收益为 21．99 元至 31．85 元。按第三

种方法———显性、隐性收支都算，净收益为 15．09 元至 32．25 元。后两种方法所得结果均显示: 农

民养猪有利可图，且收益稳定。农民养猪与粮食种植形成一种互利共赢的粮猪经济模式，即: 产粮

量越多，饲料越多; 饲料越多，养猪数越多; 养猪数越多，粪肥越多; 粪肥越多，土地肥力越足;

肥力越足，产粮量就越多。
这种粮猪经济模式是建立在农村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因此，农民通过土改获得土地的同

时，也激发了养猪的积极性。北方老区土改早于南方新区，发展养猪也早于南方。安东省庄河县逗

马村 “过去全村没有一只猪，现在家家养猪纺织，成为普遍副业”⑦。河北蠡县北大留村 “为了造

肥”，养猪 “比以往任何一年都盛行”，“养猪的户数占全村的户数三分之二”⑧。土改后，郴县专区

养猪业也迅速恢复和发展，1949 年年末全区存栏猪数为 44．54 万头，1953 年增至 62．36 万头，比

1949 年增长 40%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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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郴县专区对屠宰的生猪采取定量收税的制度，每头猪征收 8 斤肉，按市价折款交税。按 1950 年至 1952 年郴

县专区带骨肉售价每斤 0．32 元至 0．44 元计算，每头猪的屠宰税额为 2．56 元至 3．52 元。实际征收的税额基本上超过了

这一规定。据《郴州地区税务志》记载，1950 年，全区屠宰的生猪 110249 头，实征税额 39．8 万元。1951 年，全区屠

宰的生猪增到 212719 头，实征税额为 77．6 万元。1952 年，全区屠宰的生猪再增到 313102 头，实征税额 106．1 万元。
据此计算，1950 年至 1952 年，郴县专区每头猪的平均屠宰税额为 3．39 元至 3．65 元。参见《郴州地区税务志》，1990
年印行，第 137 页; 《郴州地区物价志》 ( 送审稿) ，第 91 页; 《郴州地区税务志》，第 144 页。
《郴州地区志》中册，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 年，第 653 页。
参见复旦大学、上海化工学院《肥料》函授组等编: 《肥料及其合理施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36 页。
姚会宾: 《算一算养猪积肥的大账》，《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7 日。
《郴州地区物价志》 ( 送审稿) ，第 76 页。
费孝通: 《江村经济》，第 357 页。
《东北的新天地》，《人民日报》1946 年 9 月 21 日。
张克仁: 《土改后的北大留生产缩影》，《人民日报》1949 年 7 月 18 日。
《湖南省郴州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 1949—1977) 》，第 106 页。



二、粮食统购统销与养猪成本的增加

1949 年以后，全国粮食产量不断增长，到 1953 年已达到 16683 万吨，较 1949 年增长 47．4%①。

但由于全国城乡粮食供应范围迅速扩大和农民自身粮食消费水平提高②，全国粮食供求矛盾反而愈

加尖锐。1953 年 6 月 2 日，粮食部向中共中央报告: “在 1952 年 7 月 1 日至 1953 年 6 月 30 日的粮

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 547 亿斤，比上年度增长 8．9% ; 支出 587 亿斤，比上年增加 31．6%。收

支相抵，赤字 40 亿斤。”③ 这是从 1953 年 12 月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重要原

因之一。据统计，1953 年 7 月 1 日至 1954 年 6 月 30 日粮食年度，全国粮食征购量达 784．52 亿斤贸

易粮。湖南省是主要的粮食调出地。1953 年度，全省净调出 11．3 亿斤贸易粮，全省农村人均粮食

占有量降到 548 斤原粮。④

1949 年度至 1952 年度，郴县专区年均上交公粮 16276 万斤⑤。1953 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

全区净上交 36639 万斤原粮。1954 年度，全区净上交原粮数增至 45158 万斤。1955 年度，全区净

上交原粮数有所下降，为 27294 万斤。这三个粮食年度全区净上交的原粮数比 1949 年至 1952 年的

年均公粮数分别多 20363 万斤、28882 万斤和 11018 万斤，分别增长 125．1%、177．5%和 67．7%。⑥

征购粮大增导致郴县专区农村口粮紧张。1953 年度至 1955 年度，郴县专区的人均口粮均低于

500 斤原粮⑦。按湖南农村习惯，人均口粮一般要达到 “一身一口，七担二斗”，以每担 100 斤计

算，即 720 斤原粮。统购统销以后，湖南湘中县 “要群众冒 ( 没) 意见，每人平均硬要 700 斤以上

才得够”。统购统销以前，益阳农民每年人均食油量是 6 斤多，统购统销以后降至 1 斤多。⑧ 食油减

少，农民需要更多口粮。郴县专区肉、油消费水平较高，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的口粮标准。据统

计，除 1959 年至 1962 年，全区人均猪肉消费量都维持在 11 斤以上⑨。谷、肉物价比约为 1 ∶ 10瑏瑠，

11 斤肉可换谷 110 斤。以每人 720 斤原粮标准算，全区人均口粮标准可降至 600 斤左右。全区实际

人均口粮与这一标准相差原粮 100 斤以上。
口粮紧张必然挤压精饲料的供应。如前所述，一头 148 斤重的出栏猪，需要 186．3 斤精饲料瑏瑡。

但是，1953 年度和 1954 年度，郴县专区留给每头猪的精饲料分别为 56．7 斤和 59．3 斤瑏瑢，显然不能

满足养猪的基本需要。统购统销以后，粮食纳入计划市场，价 格 比 较 平 稳。1952 年 平 均 售 价 为

0．0504 元 /斤; 1953 年涨至 0．0552 元 /斤，涨幅 9．5% ; 1954 年增至 0．0556 元 /斤，仅涨 0．7%瑏瑣。据

此可知，1953 年度和 1954 年度，郴县专区平均每头猪的精饲料成本分别为 3．13 元和 3．3 元。
口粮少，谷糠的产量也就少。统购统销以前，农村主要用土砻、脚手碓、水碓、石碾等工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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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的四十年 ( 1949—1989) 》，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年，第 368 页。
据薄一波介绍，1953 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 7826 万，比 1949 年增加 2061 万人; 农村吃商品粮的人口增加到 1 亿人。
另外，农村人均消费粮食量从 1949 年的 370 斤增加到 1952 年的 440 斤。参见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256—257 页。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255—256 页。
《建国三十年粮食统计提要》，1979 年印行，第 6、170 页。
《湖南省郴州地区历年粮油产购销调统计资料》 ( 2) ，1981 年印行，第 6 页。
参见《湖南省郴州地区历年粮油产购销调统计资料》 ( 1) ，1981 年印行，第 268—270 页。
《湖南省郴州地区历年粮油产购销调统计资料》 ( 1) ，第 268 页。
高王凌: 《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年，第 104—105 页。
参见《郴州地区财政贸易统计资料 ( 1952—1965 年) 》，第 18—29 页。
此数据根据《郴州地区物价志》 ( 送审稿) 第 76—77、89—92 页计算所得。
精饲料总量 ( 186．3 斤) = 每长一斤肉所需精饲料 ( 1．35 斤) ×长肉量 ( 138 斤) 。
参见《湖南省郴州地区历年粮油产购销调统计资料》 ( 1) ，第 214—265 页。
《郴州地区物价志》 ( 送审稿) ，第 77 页。



工稻谷。统购统销以后，随着口粮减少，农村这些传统加工磨坊有所减少，但仍是最主要的大米加

工场所。城市机器打米兴起。机器打米出糠少，“过去一百斤谷出米六十一斤到六十五斤，现在出

七十二斤到七十三斤”; 且谷糠粗糙，“猪吃了屙不下屎”①。1953 年度和 1954 年度，郴县专区净上

交粮食数比 1949 年至 1952 年的年均值分别多 20363 万斤和 28882 万斤，以出糠率 35%计算，全区

农村至少分别减少 7127．05 万斤和 10108．7 万斤谷糠。
谷糠锐减，每头猪获得的粗饲料量也锐减。1953 年度，郴县专区谷糠总产量仅 28619 万斤，年

末存栏猪 62．26 万头，平均每头猪仅得 459 斤谷糠。1954 年度，因年末存栏猪头数下降 15%，平均

每头猪得 540 斤谷糠。② 但据前所述，一头 148 斤重的出栏猪，需要 939．78 斤粗饲料③。这两个年

度的谷糠供应量远远低于养大一头猪所需的饲料量。
饲料紧缺导致各地出现抢购饲料的风潮。“湖南每天集中到长沙买饲料的农民达万余人，湖北

黄陂十一区群众通宵站队购买饲料，最后连 11，000 斤黄灰 ( 谷壳) 也以每人 10 斤售完了，没有

买到的群众一吼便把合作社的门窗挤垮了。孝感每天 100 多人站队购买米糠。”④

谷糠产量减少，而农民通过粮食统购统销获得大量粮款、购买力增强⑤，推动自由市场上谷糠

价格飙升。江苏泰兴县麸皮每斤 4．8 分，高的达 5．5 分，大麦收 购 价 每 斤 仅 6．6 分，1 斤 大 麦 换

1．375 斤麸皮。糠价每斤 4．5 分，稻子不过每斤 7 分。过去 100 斤豆子可以换 157 斤豆饼，现在只可

换 123 斤了。⑥ 糠价约占谷价的 64%，以前述 1953 年度和 1954 年度郴县专区每斤稻谷平均售价

0．0552 元和 0．0556 元估算，全区每斤糠价分别为 0．035 元和 0．036 元。1953 年度和 1954 年度每头

猪的谷糠量分别为 459 斤和 540 斤，由此可得，粗饲料成本分别为 16．07 元和 19．44 元。加上精饲

料成本，全区每头猪的饲料总成本分别为 19．2 元和 22．74 元。虽然饲料总成本与前三年相差不大，

但由于出栏猪重量严重下滑⑦，实际饲料成本已大幅增长。
综上所述，粮食统购统销后，国家大量征购农村余粮，农民没有富余饲料喂猪，冲击了原有的

粮猪经济模式。农民不得不提早出售生猪，出栏生猪的重量锐减。1954 年 2 月，中财委指出: “济

南 12 月以后私商销售的白条猪肉有很多只有六七十斤重，最小的仅达 40 多斤; 江西的南昌、萍

乡、吉安等专区，农民则纷纷要求食品公司及合作社收购壳郎猪或自宰腌制咸肉出售; 河北、河

南、安徽等地上市的生猪在百斤以下的甚多，上市拥挤难以销售”⑧。中南区财委会报告，湖北黄陂

县 “全县宰杀的幼猪占 60%以上，有的农民甚至用菜刀、凿子、锅铲等杀猪”。“浠水县山州乡饿

死小猪 22 头、母猪 2 头”。⑨

三、生猪派购与养猪利润缩小

1953 年，猪肉价格在全国范围内大幅上涨。“上海等五大城市新年与春节猪肉销售量预计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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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湘: 《农副业生产密切结合的传统应当保持》，《人民日报》1956 年 10 月 22 日。
谷糠总产量的计算公式为: 谷糠总量 =农村口粮数×脱壳率 ( 35% ) +城市下乡统糠。农村口粮和城市下乡统糠数据引

自《郴州地区 1952—1965 年财政贸易统计资料》 ( 1965 年) ，郴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62－2－181; 《郴州地区粮食

志》，第 167—168 页。年末存栏猪数据参见《湖南省郴州地区历年粮油产购销调统计资料》 ( 1) ，第 214—265 页。
粗饲料总量 ( 939．78 斤) = 每长一斤肉所需粗饲料 ( 6．81 斤) ×长肉量 ( 138 斤) 。
《食品商业政策文件选编》第 2 册，第 183—184 页。
据统计，郴县专区的现金投放总额，1953 年达 5391 万元，比上一年增加 2481 万元，增长 85．3% ; 1954 年为 7527 万

元，比 1953 年增加 2136 万元，增长 39．6%。参见《郴州地区志》中册，第 1347 页。
金湘: 《农副业生产密切结合的传统应当保持》，《人民日报》1956 年 10 月 22 日。
出栏猪重量 =出肉重量 /出肉率 ( 65% ) 。1952 年至 1954 年郴县专区平均每头出栏猪的重量不断下滑: 1952 年年底为

148 斤，1953 年年底降至 135 斤，1954 年年底继续下降到 131 斤。参见《湖 南 省 郴 县 专 区 国 民 经 济 统 计 资 料 汇 编

( 1952—1957 年) 》，1959 年印行，第 249—251 页。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 年，第 295 页。
《食品商业政策文件选编》第 2 册，第 182—183 页。



年同期实销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中小城市消费量亦均增加”。1 月至 5 月，天津猪肉销售量同比

增加 31．13% ; 武汉 6 月初平均每日 市 销 量 同 比 增 加 30%。① 该 年，郴 县 专 区 猪 肉 平 均 销 售 价 为

0．53 元 /斤，比 1952 年的 0．37 元 /斤上涨约 43．24%。猪肉售价猛涨的同时，生猪收购价格却比较稳

定。全区平均收购价格约为 0．27 元 /斤，比 1952 年的 0．25 元 /斤仅上涨 8%。② 收购价低，增加了生

猪收购的难度，并且极可能推动肉价进一步上涨。
为此，1954 年 4 月，中财委提出生猪派购政策，即 “由党与政府会同合作社，采取充分的政治

动员和合理的价格的基础上，规定农民在一定时间内必须向国家交售一定数量肥猪的办法”③。湖南

省最早试行生猪派购④。7 月，郴县专区也开始实施这一政策，规定派购要 “在提高群众觉悟的基

础上发动群众自报、认售”，“严防强迫命令”; 但因派购价格低、执行难度大，各县实际上都是将

派购任务分摊到各乡、各村、各户，“分季分月订出交猪计划，督促按期完成”⑤。
同时，对屠商的改造也全面推行。8 月，郴县地委规定: “取缔毛猪自由市场，除食品公司、合

作社外，其他公私营单位一律不准经营牲猪买卖。屠商只准向食品公司或合作社批购白猪零售，不

准收购牲猪自宰”⑥。这一规定实际上将屠商挤出猪肉批发市场，限制在有限的零售范围。26 日，

郴县地委提出: “当前财经工作主要是开展私商改造，抓紧粮食收购和作好旺季物资准备，其中尤

其以棉布、屠宰和百货业为我区掌握货源部分的私商改造，为突出的中心。”⑦ 9 月 28 日，郴县专

署财委向地委报告，全区屠宰业 “共 905 户，维持 367 户，占 42% ; 转业占 58%”; “嘉禾共 469
户，转业 332 户，占 72%，其中屠宰转业占 97．6%。汝城屠宰全部转光”⑧。10 月 3 日，郴县地委宣

告: “在商业上，私营批发商已从批发环节中被排挤出去，主要商品货源已被我们掌握，零售比重

方面国营合作社也占到 50%以上”⑨。
农民完成派购任务以后，剩下的生猪虽然允许 “自己处理”，但实际处理有诸多限制。郴县地

委规定: “农民除去完成国家派购任务外，多养的猪归农民自己处理”，“没派购户的猪，可以自愿

卖给合作社或自己宰杀”; 但规定 “须经乡政府批准 ( 百斤以下不得宰杀) 、到固定的屠宰场去宰

杀，并照章纳税”瑏瑠。可见，基层政府和组织实际控制了生猪的屠宰权。10 月，郴县地委指出，很

多地方仍 “不准农民自己杀猪，而完全由合作社包下来”瑏瑡; 甚至个别农村地区的猪肉供应都是

“由合作社包起来”瑏瑢。
1953 年度，生猪派购政策尚未实行，郴县专区 ( 时称湘南行政区) 收购生猪数仅占出栏猪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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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郴县地委关于我区财经工作的情况及今后意见》 ( 1954 年 10 月 3 日) ，郴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4－4－14。
《郴县地委宣传部关于作好食油计划供应，牲猪、菜籽派购的宣传工作意见》 ( 1954 年 8 月 14 日) ，郴州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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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数的 16．23%①。农民可通过两种方式获得生猪收益: 第一种方式，上交收购猪。1953 年度，每头猪

毛重 135 斤，平均收购价为 0．27 元 /斤，即每头猪的售猪收入为 36．45 元。每头猪的平均重量较前

减少 8．8%，猪粪产量随之减少约 8．8%，但由于粮食上涨 9．5%，猪粪的收入与前基本一样，即 18
元至 22．5 元，每头收购猪总收入为 54．45 元至 58．95 元。第二种方式，“自养自宰自售” ( 即 “三

自”猪) 。按上述毛重和售价计算，每头猪的售肉毛收入达 46．51 元②。“三自”猪需要交纳屠宰税。
当年，郴县专区的屠宰税率已调为 10%，每头猪的实际屠宰税额升至 4．59 元③。据此计算，每头

“三自”猪的售肉收入为 41．92 元。加猪粪收入，每头 “三自”猪总收入为 59．92 元至 64．42 元。如

上所述，1953 年的饲料成本为 19．2 元。仔猪按 50%涨幅计算，约上涨至 10．5 元 /头。1953 年度，

平均每头收购猪的净收益是 24．75 元至 29．25 元; “三自”猪的净收益为 30．22 元至 34．72 元。收购

猪的净收益明显不如 “三自”猪。这应该是国家收购不上生猪的原因之一。
1954 年度，生猪派购政策实行后，郴县专区收购生猪数 ( 实际上包括派购和收购两部分) 占出

栏猪总数的 34．5%，比上年度增长 160．3%④。生猪收购价格约为 0．31 元 /斤，比上年度上涨 14．81%⑤;

猪肉平均售价为 0．5 元 /斤，比上年度下跌 5．66%⑥。平均每头猪毛重 131 斤，即每头收购猪的售猪

收入为 40．61 元。由于生猪平均重量比上年减少约 3%，谷价上涨 0．7%，每头猪隐性收入约下降

2．2%，为 17．6 元至 22 元，每头收购猪总收入为 58．21 元至 62．61 元。每头 “三自”猪的售肉毛收

入为 42．58 元。为使农民将猪卖给合作社，郴县专区将屠宰税率从 10%上调到 13%。由于生猪毛重

下降，1954 年，平均每头猪实际税额从 4．59 元上升到 6．5 元⑦，实际税率约为 15%。据此计算，每

头 “三自”猪的售肉收入为 36．08 元。加猪粪收入，每头 “三自”猪总收入为 53．68 元至 58．08 元。
如上所述，1954 年度，饲料成本为 22．74 元，每头仔猪随着肉价微跌 5%，按 10 元算，则全区平均

每头收购猪的净收益为 25．47 元至 29．87 元，“三自”猪的净收益为 20．94 元至25．34 元。
为刺激农民积极交售派购猪，郴县专区通过调整税收、价格等举措，使收购猪的净收益高于

“三自”猪。另外，郴县地委还规定: “凡派购户卖猪后，每头猪可凭食品公司或合作社发票优先供

应 5 斤肉、2 斤油。粮食部门之糠麸优先凭证明供应派购户，对非派购户不予供应。”⑧

与前比较，1953 年度养猪虽然仍有较大经济收益，但粮食统购统销导致的饲料危机迫使农民提

早出售生猪和停止养猪。1954 年生猪派购后，收购猪收益与 1953 年基本一样，但 “三自”猪收益

却下降。这都打击了农民的养猪积极性。郴县专区养猪数量锐减，年末生猪存栏数量从 1953 年的

62．36 万头降至 1954 年的 53．01 万头，减少 15%⑨。湖南省年末存栏猪为 674．49 万头，比 1953 年减

少 7．6%瑏瑠。湖南等几个省份是全国最早试行生猪派购的省份，也是减产最严重的省份。据笔者不完

全统计瑏瑡，当年存栏猪减少的省份有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安徽、黑龙江等 7 个。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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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山东省降幅最大，达 26．3%①; 黑龙江省降幅最小，为 0．4%②。

四、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生猪入社与猪粪折价对养猪业的影响

农业合作化运动对粮猪经济和养猪收益的影响比较复杂，可分为初级社和高级社两个阶段。运

动之初，中共中央并不赞成生猪 “入社” ( 初级社) 。早在 1953 年 4 月 23 日，邓子恢在全国第一次

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就指出: “有的地方提出: ‘时时互助，事事合作’的口号，这是不妥

当的，行不通的。农村中有三种活，一种是一定要互助的，靠集体劳动才搞得好，一种是可互助可

不互助的，还有一种是单干较互助好的，如喂鸡、喂猪、种点蔬菜及其他家庭副业劳动。”5 月 30
日，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若干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同意华北局的意见: “鼓

励社员大量饲养家禽、家畜 ( 如鸡、鸭、鹅、猪等) ，不论数量多少，概不得归社统一经营。”③

1955 年 3 月，毛泽东曾因生猪减产问题找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和杜润生等人谈

话，提出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

产力起来暴动”，并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提出 “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的方针④。联系毛泽东

的上述言论及中共中央之后的举措，大多学者认为 “生产力 暴 动”论 揭 示 了 “过 急 地”将 牲 畜

“入社”是造成包括生猪在内的牲畜在农业生产合作运动中不断减产的主要原因⑤。
但是，“入社”真是造成牲畜减产的主因吗? 这一结论有待商榷。
首先，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情况来看，全国入初级社农户数在 1954 年年中仅占农户总数

的 1．96% ; 到 1955 年年中，入初级社农户数才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14．2%⑥。郴县专区直到 1955 年春

仅成立初级 社 867 个，入 社 农 户 数 占 农 户 总 数 的 3． 2%⑦。这 一 规 模 显 然 不 足 以 形 成 “暴 动”。
3 月 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 《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

指出: “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

耕，生产情绪不高”; “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 “感到购的数目过

大，留的数目太少，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 对于许多统销物资的供应，城市松，农村紧，也有

意见。农民是现实的，如果他们觉得增产没有好处，就不再热心增产。”⑧ 可见，到 1955 年上半年，

牲畜减产的主因不是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而是粮食统购统销。
其次，初级社时期，生猪入社的动因比较复杂，不仅仅是农业合作化运动 “政策执行中的偏

差”，更是农民的一种止损行为。1954 年 8 月 28 日，湖南省委转发的 《省财委关于食油、牲猪计划

供应问题向省委的报告》提出: “为促进牲猪的生产，应逐步推行牲猪派养工作”; “首先在国营农

场、农业生产合作社、常年互助组以及机关学校等单位重点派养牲猪”; “此外，在国营农场、农业

生产合作社中必须有计划的派养母猪公猪”⑨。正如前所述，饲料紧缺导致农民养不起猪，纷纷出

售、甚至宰杀生猪。同时，国家将生猪等产品纳入计划市场，严禁私人买卖生猪。对农民而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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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既 “养不起”又 “卖不出”，是沉重的负担。集体派养政策出台后，农民纷纷将生猪 “折价入

社”，转私猪为初级社的 “派养猪”，对农民而言是一种止损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郴县专区生

猪减产的颓势。1955 年年末，全区存栏猪数为 53．24 万头，比上一年略有上升。
1955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中 “右倾保守”思想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

到年底，郴县专区有 1．2 万个初级社，入社农户数占农户总数的 80．9%。按规定，初级社时期，土

地、耕牛、农具仍归个人所有。土地随人入社，由社统一经营。年终收入要扣除农业税、公共积

累、生产费用等，余下收入按土地四成、劳力六成的比例分配到户。① 但是，随着初级社数量剧增，

大量土地虽然名义上归农民所有，实际使用权却已经从农民手中收归初级社。这种变化对农民养猪

的收益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
1955 年，每头猪平均重量比上年增长 7%，谷价与上年持平。据此可得，猪粪收入为 18．83 元

至 23．54 元。入初级社后，农民不能从土地上获得这部分增肥增产的收入，养猪收益进一步萎缩。

这极大地冲击了粮猪经济的收益模式，打击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
1956 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级社阶段。年底，全国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户数占农户总数的

97．8%。其中，参加高级社户数占农户总数的 89．2%。② 高级社时期，土地产权完全由私有转为集体

所有，同时也使农业生产的责任转移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的宣传话语中，农业生产合作社具有

增产等优越性。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有两种: 增加播种面积 ( 含增加耕地面积和改革季节耕作制

度) 和提高单产。提高单产的重要途径就是增施肥料。由于化肥缺乏，猪粪是农村最主要的肥料。
1956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 草案 ) 》中提出:

“从 1956 年开始，在 12 年内，大部分地区 90%以上的肥料，一部分地区 100%的肥料，由地方和农

业生产合作社自己解决。为此，应当唤起各地农民积极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增加肥料，特别注意养

猪 ( 有些地方注意养羊) 和适当地发展绿肥作物。”③ 土地增肥的压力随之转移到农业生产合作社。

同时，国家开始采取措施理顺农业生产合作社与生猪生产之间的关系。其中，重点是猪粪的折

价问题。早在 1955 年下半年，毛泽东在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里就明确指出养

猪与获取肥料之间的关系④。1956 年 3 月 27 日，国务院下发 《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再次强调:

“继续开展积肥运动，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肥源增积肥料，加紧培育绿肥，提高绿肥作物的产量，

多养猪，多积肥，保证一切作物都有充足的肥料。”⑤ 5 月，商业部提交的 《关于目前生猪减产情况

与解决意见的报告》指出: “过去个体农民养猪，一方面是为了把零钱凑成整钱，更主要的是为了

积肥上地以增加生产。合作化以后土地归社公有，积肥的责任在社，许多农业合作社对社员养猪的

粪肥折价偏低，又不是现款收购，而是秋后归还 ( 有的还规定成为投资) ，影响了社员养猪积肥的

积极性。”“由于以上问题没有妥善解决，因而使养猪成本增大。过去养猪是与积肥上地、增加粮食

生产一齐算 ( 俗语说: ‘养猪不赚钱，回头望望田’) 。现在是社员和社分别算账。过去单干时对场

边粮等不计成本，到集镇上购买饲料的费用和所花的时间也不计成本，现在都要计入成本”; 要求

农业社 “对社员养猪所积粪肥必须按照依质论价的原则作价收购，收购 价 格 必 须 恰 当”。⑥ 7 月

1 日，国务院再次下发 《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开宗明义地提出: “大量养猪，对增产肥料、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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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产量是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措施”; 要求 “到一九五七年，华北和西北的农业地区每户平均

养猪一头至一头半，长江流域各省每户平均养猪一头半至二头，南方和东北各省以及大城市郊区平

均每户养猪二头至二头半”①。
猪粪折价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按头给价，即每头猪的粪肥全部归社使用，由社按头付给一

定代价。这种办法比较简便，但由于猪的大小不一、所积粪肥的数量和质量也不同，不易做到公平

合理。另一种办法是按车 ( 北方各省) 或担 ( 南方各地) 按质作价，就是将粪肥分为若干等级，

优质优价，劣质次价。这种计价办法的好处是能够实行优质优价，但评定等级的工作不简单、工作

量大，对等级评定也不易掌握。第三种是按猪的大小，养的时间长短，按猪体重分段计算粪价。这

三种方式中，第二种方式应用最普遍。
高级社成立时，各地对猪粪的折价普遍偏低。浙江省 “缙云县城南乡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

社员的猪肥要折价向社投资，但每担只折价一角一分。衢县农民习惯用稻草垫猪栏，买一担稻草要

一元，一担稻草垫栏后可起四担栏粪，合作社给每担粪折价二角，四担栏粪只值八角，猪粪不算

数，光稻草就要赔二角。农民反映: 养猪卖肥料，不如下田干活挣工分上算”②。以每头猪产粪 40
担至 50 担算，缙云县每头猪的猪粪产值仅为 4．4 元至 5．5 元; 衢县每头猪的猪粪产值竟为－2．5 元至

－2 元。
稻草虽然在某些地方需要购买，但在湖南是自产自销，不计成本。湖南省内猪粪折价经调整

后，一般为每担 2 角。望城县是全省生猪基地之一，该县的 “粪价一般每担最高三角，最低二角，

每头猪从小到大 ( 一百五十斤左右) 可出纯粪四十—五十担，约可折价十二元左右，相当于二百斤

稻谷的价钱”③。虽然低于农业合作化以前约为 400 斤至 500 斤粮食的折价，但对养猪户而言仍是一

大补偿。
猪粪折价提高后，养猪收益有所增加。1956 年，郴县专区生猪的平均收购价格约为 0．33 元 /

斤，比 1955 年略涨 3%。猪肉平均售价没有变化，仍约为 0．5 元 /斤。④ 每头猪的平均出肉量从 1955
年的 91 斤上升到 114．4 斤⑤。平均每头猪的售猪收入，按收购猪算，为 58．08 元⑥; 按 “三自”猪

算，则仅 50．7 元⑦。加上猪粪折价 12 元，每头收购猪的总收入为 70．08 元; “三自”猪的总收入为

62．7 元。生猪出栏重量上涨，饲料成本也相应地上涨，按每长一斤猪肉的饲料成本0．188 元⑧计算，

则饲料成本约为 31．21 元; 仔猪价格仍按 10 元算，平均每头猪的总开支为 41．21 元。每头收购猪的

净收益，若不加猪粪折价，赚 16．87 元; 若加猪粪折价，则赚 28．87 元。“三自”猪的净收益，若不

加猪粪折价，赚 9．49 元; 若加猪粪折价，则赚 21．49 元，均低于收购猪的收益。
高级社实行猪粪折价，实际是以猪粪补贴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粮食种植业与养猪业之间

的关系，刺激了粮猪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由于经济效益提高，各地养猪业迅速恢复。1956 年，郴县

专区 年 末 存 栏 猪 数 达 58． 2 万 头，比 1955 年 增 长 9． 3%⑨。湖 南 省 年 末 存 栏 猪 数 增 长 29%，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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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42 万头①。笔者统计的 20 个省份中，年末存栏猪增长的有 13 个，减少的有 7 个。
需要说明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显然没有能力支付一大笔猪粪折价的开支，因而不得不申请贷

款。1955 年以前，全国农村社队每年的净贷款不超过 2．6 亿元; 1956 年猛增至 19．3 亿元; 1957 年

净还款 2．7 亿元②。社队根本无力偿还余下贷款。到 1964 年，国务院不得不批转 《中国农业银行关

于清理一九六一年以前的农业贷款办法》，清零贷款③。可见，这种以贷款支撑猪粪折价的模式不可

能持续。在之后的执行过程中，很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拖欠、克扣、拒付农民的猪粪钱，甚至无

偿征收猪粪④。这需要政府调整种植业与养猪业之间的关系。

五、新养猪经济的形成

高级社时期，养猪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国家与养猪户之间的关系，即在优先满足国家需求的

前提下，如何刺激农民养猪的积极性。正如前述，1956 年，国家曾试图通过提高粪价的方式鼓励农

民养猪，但最终因资金短缺而难以为继。1957 年以后，国家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调整，即提高养猪

收益和保障饲料供应。
首先，为增加农民养猪收益，国家决定提高猪肉价格。1957 年 1 月 7 日，中共中央批复 《城市

服务部党组关于生猪生产专业会议请示报告》，同意 “对生猪收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 13．64%。即大

体上农民养一头猪 ( 140 斤为标准) 可获利 180 斤到 250 斤原粮 ( 引者注: 原报告显示，相当于获

利 10 元至 15 元) ; 猪的税率一律由 13%降到 8% ; 并把城市和乡村的猪肉零售价格在每斤提高 2 分

到 7 分的范围内加以调整”; 同时规定对生猪和猪肉的经营，要 “力求不赔不赚”， “争取微有利

润”⑤。15 日，财政部下发通知，决定自 3 月 1 日起， “猪、羊、牛等牲畜的屠宰税税率一律改为

8%”⑥。2 月 15 日，国务 院 正 式 下 发 通 知，决 定 自 3 月 1 日 起，生 猪 收 购 价 格 “全 国 平 均 提 高

13．89%”，猪肉零售价格 “全国平均提高 8．42%”，同时给予地方一定的价格调整权力⑦。
1957 年，郴县 专 区 生 猪 平 均 收 购 价 约 为 0． 39 元 /斤，同 比 上 涨 约 18． 18%⑧; 平 均 销 售 价 为

0．57 元 /斤，同比上涨 14%⑨; 每头猪的平均出肉量继续增加，为 118．8 斤瑏瑠。每头收购猪的总收入

达 71．28 元。每头 “三自”猪的毛收入为 67．72 元。屠宰税率从 13%降至 8%，税额由 6．5 元 /头降

至 4 元 /头。每头 “三自”猪的总收入为 63．72 元瑏瑡。按每长 1 斤猪肉的饲料成本 0．188 元计算，则

当年的饲料成本为 32．48 元。每头仔猪价格按上涨 15%算，仔猪价为 11．5 元，平均每头猪的总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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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3．98 元。但如前所述，因农业生产合作社得不到贷款，猪粪折价款随之降低，甚至大多取消。

因此，此时养猪收益不应包括猪粪折价款。据此计算，每头收购猪的净收益为 27．3 元，每头 “三

自”猪的净收益为 19．74 元。这些价格调整举措使郴县专区养猪净收益与 1956 年包括猪粪折价的净

收益基本一致，保护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为保障饲料供应，2 月 2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 《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

要求: “各个地方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积极发展生猪生产的同时，必须统一计划饲料的耕种面积，

负责安排饲料生产和分配; 必须利用当地的可能条件尽量地发掘饲料的潜力，开辟饲料的来源”;

“必须认真改正价格政策和收购制度中一切妨碍生猪生产发展的缺点和错误，使国家的价格政策和

收购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刺激生猪生产的应有作用”; “合作社应当帮助社员作好养猪规划，安排猪的

饲料，收购猪的粪肥，并且留出时间，给以便利，使社员能够进行生猪的饲养”; “全国的国营农场

应当积极地发展养猪生产，逐步地建立大量养猪的基地”; “大城市的机关、部队、学校、企业的伙

食单位，应当在节约粮食的原则下，把剩汤剩菜供给附近农民，同农民伙养生猪。大城市郊区和中

小城镇的上述伙食单位，凡有条件的都可以自己养猪”①。其中，对农民最重要的一条是 “统一计

划饲料的耕种面积”。4 月 18 日，中共中央下发 《关于酌量增加农业社社员的自留地，解决养猪饲

料问题的通知》，提出: “适当地增加社员的自留地，用以种植饲料，是解决饲料的有效办法”，

“每人所使用的自留地，可以高于社章所规定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百分之五的水平，某些

地区可以达到百分之十”②。湖南省规定，自留地为耕地总面积的 5%至 8%。郴县专区则规定按 7%

的指标划分饲料地。③

尽管国家规定了饲料地、自留地比例，但由于口粮与饲料之间的张力，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对

政策的贯彻程度不可能一致。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挤占饲料地、自留地的现象时有发生。为缓解

粮食和饲料的紧张，各地一般采取改变粮食种植结构的办法，即多种、扩种红薯等高产农作物。

红薯是农村重要的粮食和主要的饲料。笔者统计，1949 年至 1956 年，郴县专区红薯产量④年均

增长约 6．36% ; 而 1957 年比上年增长 105．5% ; 1958 年继续增长 55．86%。红薯占粮食总产量的比

例，从 1956 年的 6．5%上升到 1957 年的 12．5% ; 到 1958 年进一步上升到 17．8%。⑤ 稻谷是上交国家

的主要粮食品种，红薯则主要留给农民自己食用。郴县专区不少地区都以红薯为主食，有 “早晨扒

冬水 ( 水煮红薯) ，中午烧架香 ( 蒸红薯) ，晚上三打三吹 ( 煨红薯) ”“红薯半年粮”之说⑥。

广泛种植红薯，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紧张，也改善了饲料紧张的状况。红薯扦插后，

长到 45 厘米高，可第一次收割薯蔓，以后每隔 30 天至 40 天可收割一次，南方可收割 4 次，每亩产

薯蔓约 1．5 万斤。华北地区可收割二三次，每亩产薯蔓 7000 斤至 8000 斤。200 斤重的繁殖期母猪，

每日喂鲜薯 13 斤、薯蔓 6 斤和大豆饼 1 斤，即可满足需要。肥猪每日的食量，薯蔓占 60%。⑦ 大量

喂养薯蔓等青饲料，使农民有可能进一步压缩精饲料，以降低饲养成本。“大跃进”后，郴县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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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10—1966．5) 》第 25 册，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62 页。
《郴县专区牲猪生产会议总结》 ( 1957 年 10 月 12 日) ，郴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9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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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郴州地区国民经济统计提要 ( 1949—1979) 》 ( 1980 年印行) 第 58—59 页统计所得。
《安仁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年，第 281 页。
卢得仁编著: 《饲料生产与调制》，农业出版社，1984 年，第 73 页。



每头存栏猪平均用精饲料量基本维持在 40 斤左右，比 1956 年以前还要少 10 斤至 20 斤稻谷①。需

注意，广种红薯等高产作物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粮食和饲料的需求，但是是以抑制农民对稻米等高品

质粮食的需求为代价的。

这些政策调整，首先形成了一个有一定 “自由”的计划市场。通过调整价格体系，农民完全通

过市场获得养猪的全部收益，逐步实现养猪收益的市场化; 其次，划出部分土地使用权，允许农民

自由经营自留地和饲料地，形成了某种土地 “双轨制”。农民通过改变种植结构，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粮食与饲料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养猪业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郴县专区及全国的养

猪业由此逐渐恢复和发展，甚至在 1957 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57 年，郴县专区年末存栏猪数量

为 78．84 万头，同比增长 35．5%②。全国年末存栏猪数量也大幅上涨，同比增长 73．6%③。据笔者对

20 个省的统计，河南、湖南、安徽和贵州等省份增长最快，分别增长 92．7%、79%、68．3%和 67．
2%④。

六、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传统的养猪业是一种与种植业密切结合的特殊经济模式，一方面能充分利

用粮食和生猪的 “副产品”，节约大量的饲料和肥料成本; 另一方面又能增加养猪和种植业收益。

但这种经济模式深受种植业与养猪业变动的影响。1949 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推进，粮

食、土地、市场等均发生深刻的变化，粮猪经济面临如何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1949 年到 1958 年人民公社化以前，郴县专区的养猪业经历多个阶段: 土改分田到户以后，传

统的粮猪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也推动农村养猪业的恢复和发展。粮食统购统销后，大量粮食

被征购，造成农村长期的饲料危机。生猪派购以后，猪肉纳入计划市场，售猪收益大大压缩。农业

合作化初期，土地使用权由私人转到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影响了传统的粮猪经

济。农民养猪收益不断变化，养猪数量随之增减。

毫无疑问，1949 年以后，养猪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家在粮猪经济转型

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级社时期，各地曾试图采取猪粪折价的方式，恢复粮猪经济的收

益模式。但猪粪折价消耗了大量的公共开支，难以为继。最终，国家通过调节市场和土地使用权的

方式，形成了新的养猪经济模式: 农民养猪的收益均来自市场交易，基本与种植业脱钩，客观上推

动养猪的市场化。高级社以后，尽管市场经济 ( 当时又称自由经济) 受到极大的限制，但这种市场

化使改革开放以后养猪业逐渐摆脱粮猪经济的约束，是推动养猪业迅速适应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因。

旧经济模式在新社会逐步过渡的过程，充分显示了公与私、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复

杂关系。破旧立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重新构建公与私、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之间关系的过

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养猪业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

( 本文作者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 责任编辑 朱昌裕)

·79·2021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根据以下两份资料计算所得: 《郴州地区 1952—1965 年财政贸易统计资料》 ( 1965 年) ，郴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62－
2－181; 《湖南省郴州地区历年粮油产购销调统计资料》，第 214—265 页。
《湖南省郴州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 1949—1977) 》，第 372 页。
《奋进的四十年 ( 1949—1989) 》，第 371 页。
参见《河南省志·林业志·畜牧志》，第 109 页; 《湖南省志·农林水利志》，第 29 页; 《安徽省志·农业志》，第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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